附件

在建工程项目检查情况表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

	项目名称
	
	是否政府项目

	
	
	

	项目地点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检查部门
	序号
	检查内容
	需要核查的资料、要求
	检查情况

	/
	一
	实现按月足额支付工资
	1.2017年1月以来的工资发放表（须有农民工本人签名）、付款凭证
	

	
	
	
	2.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工程项目总承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合同
	

	
	
	
	3.建设单位支付工程款凭证
	

	
	
	
	4.工资发放表
	

	
	
	
	5.对照总承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企业花名册核实到个人

（工资发放表、付款凭证、合同、付款凭证需一致）
	

	
	二
	1. 在建工程项目劳动合同签订率达85%以上；
	1.花名册及身份证复印件
	

	
	
	
	2.对照花名册抽查劳动合同
	

	
	
	
	3.检查合同是否本人签名
	

	
	三
	2. 在建工程项目中由分包企业委托总承包企业直接向农民工代发工资占比达60%以上
	1.委托总承包企业工资发放表人员占提供名册总人数60%以上
	

	/


	四
	挂靠承包、违法分包、转包的情况以及因此造成欠薪的清偿情况
	按照本部门制定相关规定或者检查、调查措施实施，并提供相关资料
	

	
	五
	在建工程项目中由分包企业委托总承包企业直接向农民工代发工资
	1.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报告）、工程项目总承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合同，核实总承包企业与分包企业名称；
	

	
	
	
	2.委托书，写明委托代发工资情况，工资发放表有总包企业项目负责人签名或者盖章确认、付款凭证
	

	
	六
	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业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先行垫付农民工工资
	按照本部门制定相关规定或者检查、调查措施实施，并提供相关资料
	

	
	七
	实名制管理
	工人实名管理台账
	

	
	八
	在建工程项目按规定缴纳工资保证金
	缴纳保证金的凭证
	

	
	九
	实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总包企业或者承包企业设立工资专用账户的凭证（含账户开立、人工费资金拨入、按月转入农民工工资卡等）
	

	
	十
	施工现场设立维权信息告示牌制度
	查看、核查维权信息告示牌
	

	
	十一
	建设单位对工程款支付实行担保
	制定具体办法（住建）；按规定落实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交通）；制定具体办法或能够提供相关文件、会议纪要；招标文件或合同条款中有约定（水务）
	

	
	十二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禁止施工企业带资施工
	招投标文件或施工合同（是否明确禁止施工企业带资施工要求）
	

	
	十三
	全面推行施工过程结算
	按照本部门制定相关规定或者检查、调查措施实施并提供相关资料
	

	
	十四
	落实主管部门不得批准长期拖欠工程款（结算）的建设单位开工新项目
	按照本部门制定相关规定或者检查、调查措施实施，并提供相关资料
	


备注：请各施工单位准备2017年1月以来的相关资料、证据凭证，并于4月25日装订成册以备检查。

